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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20 日电 十 三 届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20
日 上 午 在 北 京 人 民 大 会 堂 举 行 宪 法 宣 誓 仪 式 。 全 国 人 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吉炳轩主持并监誓。

刚刚闭幕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任命吴

社洲为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韩卫国为全国人大

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布小林

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蒋超良为全国

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袁誉柏为全国人大社会建

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决定任命怀进鹏为教育部部长；任命王

瑞贺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根据宪法和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上述人员依

法进行宪法宣誓。

全国人大机关、教育部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了宣誓活动。

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为推动完善我国诉讼制度，明确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

加强审级制约监督体系建设，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保障法律正

确统一适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

次会议决定：

授 权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在 本 院 和 北 京 、天 津 、辽 宁 、上 海 、

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广东、四川、重庆、陕西 12 个省、直

辖 市 的 人 民 法 院 组 织 开 展 四 级 法 院 审 级 职 能 定 位 改 革 试

点工作，就完善民事、行政案件级别管辖制度，完善案件管

辖 权 转 移 和 提 级 审 理 机 制 ，完 善 民 事 、行 政 再 审 申 请 程 序

和标准，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权力运行机制等内容开展

改 革 试 点 。 试 点 期 间 ，试 点 法 院 暂 时 调 整 适 用《中 华 人 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 诉 讼 法》第 十 五 条 、第 九 十 条 。 试 点 工 作 应 当 遵 循 有 关

诉 讼 法 律 的 基 本 原 则 ，充 分 保 障 当 事 人 的 诉 讼 权 利 ，坚 持

依法纠错与维护生效裁判权威相统一，确保司法公正。试

点具体办法由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研究制定，报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试点期限为二年，自试点办法印

发之日起算。

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组织指导和监督检

查。试点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就试点情况向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中期报告。试点期满后，对实践证

明可行的，应当修改完善有关法律；对实践证明不宜调整的，

恢复施行有关法律规定。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开展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
（2021 年 8 月 2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决

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作如下修改：

一 、将 第 二 条 第 二 款 修 改 为 ：“ 国 家 采 取 综 合 措 施 ，调

控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优化

人口结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二、将第十一条修改为：“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应

当规定调控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

平，优化人口结构，加强母婴保健和婴幼儿照护服务，促进

家庭发展的措施。”

三、将第十五条第二款中的“贫困地区”修改为“欠发达

地区”。

四、将第十八条第一款修改为：“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

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

五、第二十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国家支持有条件

的地方设立父母育儿假。”

六、将第二十六条修改为：“妇女怀孕、生育和哺乳期间，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特殊劳动保护并可以获得帮助和补

偿。国家保障妇女就业合法权益，为因生育影响就业的妇女

提供就业服务。

“公民实行计划生育手术，享受国家规定的休假。”

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七条：“国家采取财政、税收、

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

育负担。”

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八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

综合采取规划、土地、住房、财政、金融、人才等措施，推动建立

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提高婴幼儿家庭获得服务的可及性和公

平性。

“国家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机构，支持幼儿园和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区提供托育服务。

“托育机构的设置和服务应当符合托育服务相关标准

和规范。托育机构应当向县级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

备案。”

九、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九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应当在城乡社区建设改造中，建设与常住人口规模相适

应的婴幼儿活动场所及配套服务设施。

“公共场所和女职工比较多的用人单位应当配置母婴设

施，为婴幼儿照护、哺乳提供便利条件。”

十、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

当加强对家庭婴幼儿照护的支持和指导，增强家庭的科学育

儿能力。

“ 医 疗 卫 生 机 构 应 当 按 照 规 定 为 婴 幼 儿 家 庭 开 展 预

防 接 种 、疾 病 防 控 等 服 务 ，提 供 膳 食 营 养 、生 长 发 育 等 健

康指导。”

十一、将第二十七条改为第三十一条，删去第四款，将

第五款改为第四款，修改为：“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

个子女期间，按照规定应当享受计划生育家庭老年人奖励

扶助的，继续享受相关奖励扶助，并在老年人福利、养老服

务等方面给予必要的优先和照顾。”

十 二 、增 加 一 条 ，作 为 第 三 十 二 条 ：“ 获 得《独 生 子 女

父母光荣证》的夫妻，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的，按

照 规 定 获 得 扶 助 。 县 级 以 上 各 级 人 民 政 府 建 立 、健 全 对

上 述 人 群 的 生 活 、养 老 、医 疗 、精 神 慰 藉 等 全 方 位 帮 扶 保

障制度。”

十三、将第二十九条改为第三十四条，将其中的“奖励”

修改为“奖励和社会保障”，“较大的市”修改为“设区的市、

自治州”。

十四、将第五章章名修改为“计划生育服务”。

十五、将第三十一条改为第三十六条，修改为：“各级人民

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保障公民享有计划生育服务，提高公民的

生殖健康水平。”

十六、将第三十三条改为第三十七条，修改为：“医疗卫

生机构应当针对育龄人群开展优生优育知识宣传教育，对

育龄妇女开展围孕期、孕产期保健服务，承担计划生育、优

生优育、生殖保健的咨询、指导和技术服务，规范开展不孕

不育症诊疗。”

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一条：“托育机构违反托育

服务相关标准和规范的，由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

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托育服务，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

“ 托 育 机 构 有 虐 待 婴 幼 儿 行 为 的 ，其 直 接 负 责 的 主 管

人 员 和 其 他 直 接 责 任 人 员 终 身 不 得 从 事 婴 幼 儿 照 护 服

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八、将第三十九条改为第四十三条，删去第四项中的

“或者社会抚养费”，将“行政处分”修改为“处分”；将第四十条

改为第四十四条，将其中的“行政处分”修改为“处分”。

十九、删去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第三十

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第三十六条第三项、第三十七条、第

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五条。

二 十 、将 第 四 十 六 条 改 为 第 四 十 七 条 ，修 改 为 ：“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和 中 国 人 民 武 装 警 察 部 队 执 行 本 法 的 具 体 办

法，由中央军事委员会依据本法制定。”

二十一、将第四条、第六条、第十条中的“计划生育行政

部门”修改为“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将第十三条第一款中的

第一处“计划生育”修改为“卫生健康”，删去“卫生”；将第三

十六条改为第四十条，将其中的“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者卫

生行政部门依据职权”修改为“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将第四

十三条改为第四十五条，将其中的“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修

改为“卫生健康主管部门”。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

修改并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重新公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
（2021 年 8 月 2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甘荣坤、翟友财的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

甘荣坤、翟友财的代表资格终止。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徐镜人去世。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徐镜人代表的去世表示哀悼。徐镜人

的代表资格自然终止。

截至目前，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 2947人。

特此公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 年 8 月 20 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十三届］第二十三号

一、任命吴社洲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

二、任命韩卫国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

三、任命布小林（女）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

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四、任命蒋超良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

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五、任命袁誉柏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
（2021 年 8 月 2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免去古小玉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副秘书长职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职名单
（2021 年 8 月 2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任命王瑞贺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

委员会副主任。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
（2021 年 8 月 2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补充任命李国章为第五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委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补充任命名单
（2021 年 8 月 2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免去陈宝生的教育部部长职务；

任命怀进鹏为教育部部长。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免的名单
（2021 年 8 月 2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一、免去李少平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

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

二、任命沈亮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第五巡回法庭庭长。

三、免去张述元的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巡回法庭庭长、审

判员职务。

四、任命杨临萍（女）为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巡回法庭庭长。

五、任命王淑梅（女）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六、任命王军强为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四庭副

庭长。

七、任命丁广宇为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

庭长。

八、任命张树明为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

长，免去其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副庭长职务。

九、任命胡方（女）为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

庭长。

十、任命李明义为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

十一、免去胡夏冰的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副庭

长职务。

十二、免去孟祥的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

员职务。

十三、任命赵敏（女）、周桂荣（女）、张本勇为最高人民

法院审判员。

十四、免去王艳芳（女）、肖宝英（女）、黄永维、焦彦、唐

小妹（女）、马军、范明志的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21 年 8 月 2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任命史卫忠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
（2021 年 8 月 2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一、批准任命段文龙为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二、批准免去蒙永山的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任免的名单
（2021 年 8 月 2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二十

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第四十

三条的有关规定，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次会议决定：接受冯军辞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职

务的请求，并将接受冯军辞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委员职务事项向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

会议报告。 （新华社北京 8月 20日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冯军辞去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的请求的决定

（2021 年 8 月 2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第九十六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1 年 8 月 20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九十七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的决定：

免去陈宝生的教育部部长职务；

任命怀进鹏为教育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1 年 8 月 20 日

（上接第一版）

和平解放 70 年来，西藏的建设和发展始终牵动着中央

的心。

——1951 年至 1978 年，中央从全国调派 3 万多名干部到

西藏工作。

——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中 央 先 后 召 开 了 7 次 西 藏 工 作 座

谈会。

——1994 年，党中央作出全国对口支援西藏的重大战略

决策。截至 2020 年，对口援藏省市、中央国家机关及中央企

业已选派 9 批近万名干部人才进藏工作。

深情的关怀，伟大的跨越。

青藏公路、川藏公路，青藏铁路、拉林铁路，拉萨贡嘎国际

机场 T3 航站楼，4 条电力“天路”……一批又一批关乎西藏长

远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重点项目在高原落地。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西藏的发展成就。”70 岁

的卓玛仁增在拉萨的家中收看了庆祝大会盛况。在老人眼

中，现在的西藏建设得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好。

雪山依旧巍峨，高原换了人间。

旧西藏，占人口 95%以上的农奴没有生产资料，遭受残酷

的剥削，生活苦不堪言，学龄儿童入学率不足 2%，文盲率高达

95%，人均预期寿命只有 35.5 岁。

如今，西藏 15 年免费教育政策深入实施，义务教育巩固

率达到 95.03%，新增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 13.1 年，

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 71.1 岁。

不仅如此，西藏经济连续 25 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公路通

车里程达到 11.88 万公里，地级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

到 99.4%，历史性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

“在艰苦的高原能取得如此发展奇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体现。”西藏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屯旺

说，“这也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

有社会主义新西藏。”

恩情记心间：党始终同人民
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回想起作为群众代表在庆祝大会上发言，60 岁的旦增难

掩激动。

“我父亲常说，在旧西藏，我们一家人住在牛圈里，生病了

都要被赶去干活，苦日子看不到头。”旦增说，“是中国共产党

带领人民废除农奴制，我们才翻身做了主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西藏脱贫攻坚全面胜利，社

会大局更加稳定、经济文化更加繁荣、生态环境更加良好、人

民生活更加幸福，正向着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西藏阔步前行。

“路修到了村口，住进了小康安居房，加上国家各项补贴

政策，我们珞巴族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谈起生活巨变，32
岁的山南市隆子县斗玉珞巴民族乡乡长扎西江村感触颇深，

“在旧西藏，珞巴族居住在深山里，生活困苦，现在不仅过上了

好日子，今后的生活更值得期待。”

教育点亮梦想，为人生创造希望。

“多亏党的好政策帮助我顺利完成学业。”作为第一批内

地西藏班学生，西藏大学教师达娃次仁亲历了高原教育的变

化，“现在，党和国家对西藏教育发展的重视程度以及投入力

度前所未有，孩子们成长在最好的时代，所享受的教育服务越

来越好。”

一条条蜿蜒“巨龙”串联世界屋脊的高山峡谷。近年来，

依托交通发展“红利”，西藏产业发展迎来更多机遇。

在林芝市米林县内的华发（林芝）商贸物流产业园，一

期项目的产业服务中心、交易中心等已竣工。西藏华昇物

流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伍超说：“今年 6 月拉林铁路通车，

物流园物资外送又多了条快捷通道，相信未来发展前景会

更好。”

边境兴则边疆兴，边民富则边防固。

阿 里 地 区 札 达 县 楚 鲁 松 杰 乡 ，地 处 喜 马 拉 雅 山 西 段 。

2018 年，楚鲁松杰乡边境小康示范村项目正式启动。按照人

均 30 平方米的标准，群众每家都分到一套院落。

“这里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现在生活好了，大家守土固边

的信心更足了。”31 岁的群众仁青欧珠说，“山在那儿，国和家

就在那儿！”

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从雅江河畔，到藏北

高原，处处能感受到各族群众过上好日子的幸福之情、对党和

国家的感恩之情。

启航新时代：同舟共济迈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乘势而上、开创未来。新时代，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察时指出，要扬长避短，因地制

宜，深化改革开放，加快铁路、公路及其他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发展特色产业，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统筹发展和安

全，走出一条符合西藏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在平均海拔 4000 米的高原上实现高质量发展，任重道

远。我们将聚焦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立足西藏实际，大力

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努力取得高质量发展新成效。”西藏自治

区发改委主任斯朗尼玛说。

日喀则市岗巴县是西藏的边境县之一，平均海拔在 4700
米以上。在这极高、极苦之地，岗巴县岗巴镇党委书记李明阳

已奉献芳华十四载。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我们将大力推进边境地区发展，带

领边境群众扎根边陲、建设边疆。”李明阳坚定地说。

西藏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

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

厅厅长罗杰说：“我们将奋力建设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守好生

态安全底线，切实守护好这一方净土。”

民族团结是西藏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广大援藏干部不

仅为西藏发展奉献青春，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

纽带。

援藏干部代表、那曲市双湖县委副书记梁楠郁在庆祝大

会上动情地说：“我们将时刻铭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重托，

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在全面建设团

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赶考路上书

写新篇章、作出新贡献。”

在 向 第 二 个 百 年 奋 斗 目 标 进 军 之 际 ，展 望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光 明 前 景 ，生 活 在 这 片 古 老 而 神 奇 土 地 上 的

人 们 坚 信 ，在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领 导 下 ，西 藏 的 明 天 必 将 更 加

美好。

（新华社拉萨 8 月 20 日电 记者曹健、张京品、范思翔、

白少波 参与记者：陈尚才、春拉、王泽昊）


